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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自然资规发〔2020〕52 号

关于印发《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文
公开属性认定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局，市局各分局、处室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制度。现将《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文公开属性认

定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0 年 3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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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

家秘密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公文，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

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，包括决定、公告、通

报、通知、议案、报告、请示、批复、意见、函等。履行职

责过程中产生的其他非公文类信息的公开属性审查，可参照

执行。

第三条 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按照 “谁制发、谁提出，

谁审查、谁办理，谁公开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进行保密审

查并结合工作实际确定公文公开属性。

第四条 制发公文应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

外，遵循依法、及时、高效原则，在公文制发的过程中同步

确定其属于“此件公开发布”、 “此件依申请公开”和“此件不

予公开”3 种属性中的 1 种。确定为“此件公开发布”的公文，

不可夹带“依申请公开”和“不予公开”的内容。

（一）凡内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

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公文，应确定为“此件公开发布”。主

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范畴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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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凡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，法律、行政

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

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，以及涉及商业

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

信息，确定为“此件不予公开”。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

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程等，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

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

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

（三）其他公文，可确定为依申请公开属性。

（四）转发类公文应根据所转发公文的公开属性确定转

发公文的政府信息公开属性，所转发公文没有确定公开属性

的，原则上应重新确定公开属性。

第五条 公文公开属性认定流程为：

（一）由拟稿处室（单位）提出公文公开属性，并在正

文“附注”中（成文日期下一行，居左空两字符位置）加括号

标注公开属性“（此件公开发布）”、“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”

或“（此件不予公开）”，对不予公开的公文须写明理由，随

文送审。

（二）拟稿处室（单位）负责人对公文公开属性进行把

关；局办公室对公开属性进行核对，无标注公开属性的公文，

应退回重新标注公开属性后办理；分管领导对拟稿单位提出

的公文公开属性进行复核；公文签发人最终确定该公文公开

属性。

（三）对印发的标注“此件公开发布”字样的公文，由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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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处室（单位）在盖章成文时打印 6 份（加盖公章）交办公

室，同时将电子稿提交局办公室政务公开工作人员，于 3 个

工作日内在门户网站公开。

第六条 各处室（单位）按照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机

制，每年末对上一年度印发的文件重新进行评估审查，对因

情势变化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报送至局办公室公

开。

第七条 本制度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3 日印发


